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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申請帳號 

請至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 2.0 https://mkm.k12ea.gov.tw/首頁 

1. 若為舊會員初次登入系統，請於首頁右上方點選「登入」。 

 

 

2. 透過「忘記密碼」功能，以進行密碼及帳號資訊的重新設定。 

 

https://mkm.k12ea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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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請輸入原帳號後，點選「送出」。 

 

4. 請下載「1.資訊安全保密切結書」及「2.人才庫申請表」，列印填寫及親筆簽名。 

※「人才庫申請表」僅限學校管理者及縣市承辦具有申請權限。 

 

 

 



新住民語文課程開課系統作業流程操作手冊 

  3  
  

5. 請填寫完整資料，將「1.資訊安全保密切結書」及「2.人才庫申請表」掃描上傳

並選擇欲申請開通之身分權限（可複選）。 

※「人才庫申請表」僅限學校管理者及縣市承辦具有申請權限。 

 

6. 請至原註冊 e-mail 收取密碼重設信件，以重新設定密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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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計畫辦公室進行身分權限審核，審核通過者將收到「申請通知信」，即可重新登入

帳號。未能登入者，請洽詢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新住民語文課程整合推動資源中心

（04-2218-8533｜mlckms@mail.ntcu.edu.tw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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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若為新會員初次登入系統，請於首頁右上方點選「註冊」。 

 

9. 請下載「1.資訊安全保密切結書」及「2.人才庫申請表」，列印填寫及親筆簽名。 

※「人才庫申請表」僅限學校管理者及縣市承辦具有申請權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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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請填寫完整資料，將「1.資訊安全保密切結書」及「2.人才庫申請表」掃描上傳並

選擇欲申請開通之身分權限（可複選）。計畫辦公室進行身分權限審核，審核通過

者將收到「申請通知信」，即可重新登入帳號。未能登入者，請洽詢國立臺中教育

大 學 新 住 民 語 文 課 程 整 合 推 動 資 源 中 心 （ 04-2218-8533 ｜

mlckms@mail.ntcu.edu.tw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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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上傳「選課調查表」 

1. 請登入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，於左上角切換身分為「學校管理者」，並點選「選

課調查」。「教支人才庫」可協助使用者搜尋符合需求的各語別師資。 

 

2. 請點選「當學年度之調查表」。 

 

3. 本學年度起，可選擇「單筆新增」或「批次匯入」的方式填報選課調查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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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若選擇「單筆新增」，請依欄位依序填寫，系統可依據父母親原國籍判定「學生身

分註記」。完成填報，請掃描上傳「紙本調查表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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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若選擇「批次匯入」，首先請下載「○1 匯入範例檔」，完成填寫後進行「○2 上傳」，

並點選「○3 下一步」。匯入後可預覽選課調查名單，確認無誤即點選「完成匯

入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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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填報之選課調查名單將呈現於主頁，可進行編輯及刪除。若已完成全校選課名單

填報，請點選「提交至計畫」。一旦完成提交，則不得再做編輯與刪除。 

學校上傳選課調查表後，系統即可篩選出符合級別評估三原則 （初次選習、父或

母任一方之原生語言、達聽說讀能力）之學生，並通知學校評估辦理。 

 

 

  

為確切掌握開班修課人數及教材數量，由

本學年度起，須完成填報【選課調查表】

才能進行【開班作業】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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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學校開班作業 

1. 請登入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，於左上角切換身分為「學校管理者」，並點選

「計畫申請」。 

 

 

2. 下拉式選單中請選擇「課綱課程資源計畫」，並點選「該年度開班與經費資料填

寫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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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請點選「新增」進行開班申請。 

 

4. 首先填寫「學校基本資料」，學校管理者請填寫確切的「聯絡人」、「電話」、「電

子郵件」、「配送地址」等資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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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接著填寫「開課資料」，請選擇開課「語別」及「教學支援人員」，再點選「新

增開班資料」。 

 

6. 請依序填入「班別名稱」、「指導老師」、「本班開課年級」，並勾選「上課選

項」、「上課日別」及「上課節次」。 

 如尚未找到指導老師請選擇「尚未指定」，於縣市完成開班審查前仍可編輯指導老師。 

 如該班級不指派指導老師則選擇「不指派」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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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接著建立「班級名單」，請確認本次建立班別為「自然增班」或「優位增班」，

選擇「當年度選課調查表」並勾選符合的學生名單。 

※若選擇「優位增班」，請確認該學生名單曾進行語文級別評估且測驗結果為

「優位增班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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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教材需求數量會依班級學生數自動帶出，如有額外教材需求可自行調整數量，

並點選「確定完成」。 

 

 

9. 如需開設「同一語別」、「同一教學支援人員」，但不同年級或上課選項等，可於

此畫面點選「新增開班資料」。 

※建立開班時，需符合每班最低成班人數限制（1 人選修即開班；國小每語每

班人數上限為 29 人；國中每語每班人數上限為 30 人；符合以上條件才能建

立同語別、同年級/同冊別的第二班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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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最後是「開課經費」確認，由系統自動帶出。確認無誤請點選「確認完成」，經

費即送至縣市承辦進行審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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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如需開設「不同教學支援人員」班別，則於以下畫面點選「新增」進行開班申

請。其餘流程同步驟 4-10。 

 
12. 待國教署承辦完成跨縣市「設定主聘學校」，縣市承辦轉知各校，上傳「已核章經

費申請表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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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經費審核暨跨校主從聘設定（縣市承辦） 

1. 縣市承辦請登入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，於左上角切換身分為「縣市承辦人」，

並點選「計畫審查」。 

 

2. 縣市承辦進入計畫審查後，可選擇「單筆審查」或「批次審查」。 

請確認該縣市所有學校皆提交開班經費申請，再進行「設定主聘學校」。 

【審核流程：○1 經費審查→○2 設定主聘學校（即提交國教署）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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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點選「單筆審查」可以檢核經費細項，填寫審查結果，並依照需修正項目填寫

原因。點選儲存，該校「學校管理者」將會收到審查結果通知信。 

 

4. 完成該縣市所有開班經費「審查」，即可進行跨校「設定主聘學校」。 

該縣市各校提交全部開班經費後，再進行「設定主聘學校」，一旦設定即同步至

國教署承辦；若有編輯需求，請洽詢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新住民語文課程整合推

動資源中心（04-2218-8533｜mlckms@mail.ntcu.edu.tw）。 

 

5. 待國教署承辦完成跨縣市「設定主聘學校」，即聯繫各縣市承辦下載「經費申請

表」，核章後再上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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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經費審核暨跨縣市主從聘設定（國教署承辦） 

1. 國教署承辦請登入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，於左上角切換身分為「計劃承辦

人」，並點選「計畫管理」。 

 

2. 請點選「課綱課程資源計畫」的「申請表」。 

 

3. 請查看「當年度開班與經費資料填寫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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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國教署承辦點選「檢視」，可檢閱該縣市的開班經費資料。 

所有縣市皆送出開班經費申請，國教署承辦再進行跨縣市「設定主聘學校」。完

成設定即可通知縣市承辦上傳已核章經費申請表。 

 

 


